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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

日113年度簡字第3594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591號），提起上訴，

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馬茵茵與林育臨為夫妻，蔡羽姍則為林育臨外遇對象，雙方

相約於民國113年5月9日15時許至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園談

判，因談判破裂，馬茵茵一時氣憤，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

犯意，於同日17時30分許，至蔡羽姍所分租位在新北市板橋

區南雅西路之租屋處（詳細地址詳卷）持石頭等硬物，破壞

蔡羽姍居所大門，使大門玻璃破裂毀損【修復費用估約新臺

幣（下同）2萬5,000元】而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蔡羽姍

及其房東。

二、案經蔡羽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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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

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

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

有明文。查卷附據以嚴格證明犯罪事實之屬傳聞證據之證據

能力，當事人於本院審判中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

證據方法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顯有不可

信及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再經本院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調

查、辯論程序，被告馬茵茵訴訟上程序權已受保障，因認適

當為判斷之憑依，故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與依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持石頭等硬物，破壞玻璃門之

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毀損之犯行，辯稱：是告訴人蔡羽姍

不斷辱罵我、激怒我，我必須要宣洩我的痛苦，如果我當下

沒砸玻璃，我就無法承擔、面對我的孩子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證人林育臨為夫妻，告訴人為證人林育臨外遇對象，

雙方相約於113年5月9日15時許至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園談

判，因談判破裂，被告遂於同日17時30分許，至告訴人所分

租位在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之租屋處（詳細地址詳卷）持

石頭等硬物，破壞告訴人居所大門，使大門玻璃破裂毀損等

節，業據證人林育臨於警詢、檢察官偵訊、證人即告訴人於

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34591卷第6至7頁反面、8至9頁反

面、28至29頁反面），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

暨大門毀損照片、證人蔡羽姍提供之與暱稱「小林」之LINE

對話紀錄、通話譯文截圖暨文字紀錄、房屋租賃契約書翻拍

照片在卷可查（見偵34591卷第10至11頁反面、12至13頁反

面、15頁反面、14頁正反面），亦為被告所不爭執，上情堪

以認定。

　㈡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理

應知悉此舉會造成告訴人居住之玻璃門受損，仍執意為之，

主觀上具有毀損之意圖甚明，自該當刑法第354條毀損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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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要件。至被告雖辯稱係因告訴人所為、所言激怒被告，

導致其無法承受，才為上開行為云云，然此為被告行為動機

之考量，但被告既確實有為前揭行為，不因該動機而認其所

為不構成毀損。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至

被告雖請求調閱113年5月9日莒光派出所之報案紀錄，以證

明告訴人於電話中辱罵被告，導致被告怒火中燒方為本件犯

行云云，惟查，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5月9日15時許見面，

係為談論證人林育臨與告訴人不當交往一事，則雙方見面前

在電話中，或見面當下均情緒不佳、口出惡言並不難想像，

此觀告訴人提供之對話紀錄即可明上情，基此，上開報案紀

錄並無調閱之必要，併此說明。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及上訴駁回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原審認被告遇事不知循正當途徑解決糾紛，率爾損壞他人物

品，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實值非難；又兼

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破壞之手段、對告訴人所生損害程

度，暨考量被告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查，另其於警詢中自陳大專肄業之智識程度、勉持之家

庭經濟狀況（見偵查卷第4頁），及其犯後坦承犯行之態

度，惟尚未賠償告訴人損失等一切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44

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規定，量處拘役20

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核原審

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處刑度亦尚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否

認犯行，並以前詞置辯，主張原審判決違法不當等語，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

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孟珊偵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王文咨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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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何奕萱

　　　　　　　　　　　　　　　　　　　　　法　官　許菁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翊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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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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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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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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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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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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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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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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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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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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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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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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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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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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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113年度簡字第3594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59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馬茵茵與林育臨為夫妻，蔡羽姍則為林育臨外遇對象，雙方相約於民國113年5月9日15時許至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園談判，因談判破裂，馬茵茵一時氣憤，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於同日17時30分許，至蔡羽姍所分租位在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之租屋處（詳細地址詳卷）持石頭等硬物，破壞蔡羽姍居所大門，使大門玻璃破裂毀損【修復費用估約新臺幣（下同）2萬5,000元】而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蔡羽姍及其房東。
二、案經蔡羽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卷附據以嚴格證明犯罪事實之屬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當事人於本院審判中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方法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及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再經本院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調查、辯論程序，被告馬茵茵訴訟上程序權已受保障，因認適當為判斷之憑依，故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與依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持石頭等硬物，破壞玻璃門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毀損之犯行，辯稱：是告訴人蔡羽姍不斷辱罵我、激怒我，我必須要宣洩我的痛苦，如果我當下沒砸玻璃，我就無法承擔、面對我的孩子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證人林育臨為夫妻，告訴人為證人林育臨外遇對象，雙方相約於113年5月9日15時許至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園談判，因談判破裂，被告遂於同日17時30分許，至告訴人所分租位在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之租屋處（詳細地址詳卷）持石頭等硬物，破壞告訴人居所大門，使大門玻璃破裂毀損等節，業據證人林育臨於警詢、檢察官偵訊、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34591卷第6至7頁反面、8至9頁反面、28至29頁反面），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暨大門毀損照片、證人蔡羽姍提供之與暱稱「小林」之LINE對話紀錄、通話譯文截圖暨文字紀錄、房屋租賃契約書翻拍照片在卷可查（見偵34591卷第10至11頁反面、12至13頁反面、15頁反面、14頁正反面），亦為被告所不爭執，上情堪以認定。
　㈡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理應知悉此舉會造成告訴人居住之玻璃門受損，仍執意為之，主觀上具有毀損之意圖甚明，自該當刑法第354條毀損罪之處罰要件。至被告雖辯稱係因告訴人所為、所言激怒被告，導致其無法承受，才為上開行為云云，然此為被告行為動機之考量，但被告既確實有為前揭行為，不因該動機而認其所為不構成毀損。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至被告雖請求調閱113年5月9日莒光派出所之報案紀錄，以證明告訴人於電話中辱罵被告，導致被告怒火中燒方為本件犯行云云，惟查，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5月9日15時許見面，係為談論證人林育臨與告訴人不當交往一事，則雙方見面前在電話中，或見面當下均情緒不佳、口出惡言並不難想像，此觀告訴人提供之對話紀錄即可明上情，基此，上開報案紀錄並無調閱之必要，併此說明。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及上訴駁回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原審認被告遇事不知循正當途徑解決糾紛，率爾損壞他人物品，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實值非難；又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破壞之手段、對告訴人所生損害程度，暨考量被告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另其於警詢中自陳大專肄業之智識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偵查卷第4頁），及其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惟尚未賠償告訴人損失等一切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規定，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處刑度亦尚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並以前詞置辯，主張原審判決違法不當等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孟珊偵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何奕萱


　　　　　　　　　　　　　　　　　　　　　法　官　許菁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翊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2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馬茵茵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
日113年度簡字第3594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591號），提起上訴，
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馬茵茵與林育臨為夫妻，蔡羽姍則為林育臨外遇對象，雙方
    相約於民國113年5月9日15時許至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園談
    判，因談判破裂，馬茵茵一時氣憤，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
    犯意，於同日17時30分許，至蔡羽姍所分租位在新北市板橋
    區南雅西路之租屋處（詳細地址詳卷）持石頭等硬物，破壞
    蔡羽姍居所大門，使大門玻璃破裂毀損【修復費用估約新臺
    幣（下同）2萬5,000元】而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蔡羽姍
    及其房東。
二、案經蔡羽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
    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
    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
    有明文。查卷附據以嚴格證明犯罪事實之屬傳聞證據之證據
    能力，當事人於本院審判中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
    證據方法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顯有不可
    信及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再經本院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調
    查、辯論程序，被告馬茵茵訴訟上程序權已受保障，因認適
    當為判斷之憑依，故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與依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持石頭等硬物，破壞玻璃門之
    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毀損之犯行，辯稱：是告訴人蔡羽姍
    不斷辱罵我、激怒我，我必須要宣洩我的痛苦，如果我當下
    沒砸玻璃，我就無法承擔、面對我的孩子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證人林育臨為夫妻，告訴人為證人林育臨外遇對象，
    雙方相約於113年5月9日15時許至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園談
    判，因談判破裂，被告遂於同日17時30分許，至告訴人所分
    租位在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之租屋處（詳細地址詳卷）持
    石頭等硬物，破壞告訴人居所大門，使大門玻璃破裂毀損等
    節，業據證人林育臨於警詢、檢察官偵訊、證人即告訴人於
    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34591卷第6至7頁反面、8至9頁反面
    、28至29頁反面），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暨
    大門毀損照片、證人蔡羽姍提供之與暱稱「小林」之LINE對
    話紀錄、通話譯文截圖暨文字紀錄、房屋租賃契約書翻拍照
    片在卷可查（見偵34591卷第10至11頁反面、12至13頁反面
    、15頁反面、14頁正反面），亦為被告所不爭執，上情堪以
    認定。
　㈡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理
    應知悉此舉會造成告訴人居住之玻璃門受損，仍執意為之，
    主觀上具有毀損之意圖甚明，自該當刑法第354條毀損罪之
    處罰要件。至被告雖辯稱係因告訴人所為、所言激怒被告，
    導致其無法承受，才為上開行為云云，然此為被告行為動機
    之考量，但被告既確實有為前揭行為，不因該動機而認其所
    為不構成毀損。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至
    被告雖請求調閱113年5月9日莒光派出所之報案紀錄，以證
    明告訴人於電話中辱罵被告，導致被告怒火中燒方為本件犯
    行云云，惟查，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5月9日15時許見面，
    係為談論證人林育臨與告訴人不當交往一事，則雙方見面前
    在電話中，或見面當下均情緒不佳、口出惡言並不難想像，
    此觀告訴人提供之對話紀錄即可明上情，基此，上開報案紀
    錄並無調閱之必要，併此說明。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及上訴駁回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原審認被告遇事不知循正當途徑解決糾紛，率爾損壞他人物
    品，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實值非難；又兼
    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破壞之手段、對告訴人所生損害程
    度，暨考量被告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查，另其於警詢中自陳大專肄業之智識程度、勉持之家
    庭經濟狀況（見偵查卷第4頁），及其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
    ，惟尚未賠償告訴人損失等一切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規定，量處拘役20日，
    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核原審認事
    用法俱無違誤，量處刑度亦尚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
    行，並以前詞置辯，主張原審判決違法不當等語，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
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孟珊偵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王文咨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何奕萱

　　　　　　　　　　　　　　　　　　　　　法　官　許菁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翊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2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馬茵茵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113年度簡字第3594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59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馬茵茵與林育臨為夫妻，蔡羽姍則為林育臨外遇對象，雙方相約於民國113年5月9日15時許至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園談判，因談判破裂，馬茵茵一時氣憤，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於同日17時30分許，至蔡羽姍所分租位在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之租屋處（詳細地址詳卷）持石頭等硬物，破壞蔡羽姍居所大門，使大門玻璃破裂毀損【修復費用估約新臺幣（下同）2萬5,000元】而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蔡羽姍及其房東。
二、案經蔡羽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卷附據以嚴格證明犯罪事實之屬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當事人於本院審判中均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方法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及不得作為證據等情，再經本院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調查、辯論程序，被告馬茵茵訴訟上程序權已受保障，因認適當為判斷之憑依，故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與依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持石頭等硬物，破壞玻璃門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毀損之犯行，辯稱：是告訴人蔡羽姍不斷辱罵我、激怒我，我必須要宣洩我的痛苦，如果我當下沒砸玻璃，我就無法承擔、面對我的孩子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證人林育臨為夫妻，告訴人為證人林育臨外遇對象，雙方相約於113年5月9日15時許至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園談判，因談判破裂，被告遂於同日17時30分許，至告訴人所分租位在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之租屋處（詳細地址詳卷）持石頭等硬物，破壞告訴人居所大門，使大門玻璃破裂毀損等節，業據證人林育臨於警詢、檢察官偵訊、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34591卷第6至7頁反面、8至9頁反面、28至29頁反面），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現場暨大門毀損照片、證人蔡羽姍提供之與暱稱「小林」之LINE對話紀錄、通話譯文截圖暨文字紀錄、房屋租賃契約書翻拍照片在卷可查（見偵34591卷第10至11頁反面、12至13頁反面、15頁反面、14頁正反面），亦為被告所不爭執，上情堪以認定。
　㈡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理應知悉此舉會造成告訴人居住之玻璃門受損，仍執意為之，主觀上具有毀損之意圖甚明，自該當刑法第354條毀損罪之處罰要件。至被告雖辯稱係因告訴人所為、所言激怒被告，導致其無法承受，才為上開行為云云，然此為被告行為動機之考量，但被告既確實有為前揭行為，不因該動機而認其所為不構成毀損。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至被告雖請求調閱113年5月9日莒光派出所之報案紀錄，以證明告訴人於電話中辱罵被告，導致被告怒火中燒方為本件犯行云云，惟查，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5月9日15時許見面，係為談論證人林育臨與告訴人不當交往一事，則雙方見面前在電話中，或見面當下均情緒不佳、口出惡言並不難想像，此觀告訴人提供之對話紀錄即可明上情，基此，上開報案紀錄並無調閱之必要，併此說明。
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及上訴駁回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原審認被告遇事不知循正當途徑解決糾紛，率爾損壞他人物品，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實值非難；又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破壞之手段、對告訴人所生損害程度，暨考量被告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另其於警詢中自陳大專肄業之智識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偵查卷第4頁），及其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惟尚未賠償告訴人損失等一切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規定，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處刑度亦尚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並以前詞置辯，主張原審判決違法不當等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孟珊偵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何奕萱

　　　　　　　　　　　　　　　　　　　　　法　官　許菁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翊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